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交通警察大队

交警指挥中心建设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政府关于将看守所二监区953万元建设经费变更用途为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建设经费的批复文件精神，在交警大队新楼建设交警指挥中心弱电智慧化项目，完成大厅装修、大屏系统、会议系统、电脑、家具、自助处理机、酒精检测仪等设备采购建设。

（二）绩效目标设定及指标完成情况

2017年建成交警指挥中心弱电智能化项目建设，包括大屏系统、机房、会议系统、电脑、家具、自助处理机、酒精检测仪等设备采购安装。

二、项目绩效报告情况

于2018年4月已完成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建设经费的项目自评工作，自评报告格式基本按要求撰写，基本反映本年度的工作内容及存在问题,自评得分100分。

从自评结果来看，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建设经费的项目到了预期绩效目标。

主要是强化交通指挥调度、防事故、保平安、促发展方面，既提高交通指挥调度的智能化水平，促进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的良好发展态势，有效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三、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自评目的

对交警指挥中心建设经费使用情况进行自检自查，根据自评指标体系，对资金的投入、管理、使用和产出情况进行自评。

（二）绩效评价原则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制定遵循的原则

根据《昆明市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昆政办〔2013〕129号），本次评价指标体系制定遵循相关性原则、重要性原则、可比性原则、经济性原则和系统性原则。

2. 评价指标体系

本项目绩效评价，设立三级评价指标体系，

3. 评价的方法

主要采用《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1〕285号）所确定的绩效评价方法，在实施过程中，根据分局财政整体支出的具体情况，主要采用比较法、因素分析法和公众评判法等，了解区分局在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建设、项目组织实施管理、项目跟踪、资金使用产生的社会、经济、环境效益等情况，对整体支出进行绩效评价

（三）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制定了《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2017年度预算支出绩效自评工作方案》成立由副区长、分局党委书记、局长肖为民任组长，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龙玉坤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领导为成员工作小组。搜集了与评价项目有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项目立项申报有关资料以及资金报告、项目预算申报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等，确定了评价内容。      

2、组织实施:一、根据评价计划结合工作实际制定组织实施方案、评价指标体系等具体评价方案。二、在项目支出绩效评价共性指标体系框架的基础上，认真结合年初预算批复的项目支出绩效指标，部门职责及项目特点，补充确定项目的绩效自评指标体系

  3、分析评价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情况分析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

(1)、2017年项目预算安排953万元。

(2)、截止2017年12月31日，该项目财政资金共计953万元已完全拨付到位，资金到位率100%。

（二）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该项目一共支出953万元，主要用于：

1、呈贡区交警指挥中心一次性设备采购安装弱电智能化项目支出；

2、呈贡区交警指挥中心一次性设备采购安装电子产品检测服务费支出；

3、信息系统建设工程监理费去出；

4、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交警大队指挥中心采购办公自动化设备项目采购支出；

5、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交警大队指挥中心办公家具采购支出；

6、呈贡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区交管指挥中心）补充相关办公设备项目支出；

7、办公家具采购支出；

8、呈贡公安分局公安专用4G移动警务终端采购项目支出；

9、交通违法自动处理终端采购项目支出；

10、交通警察大队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区交管指挥中心）宣传设备支出；
11、补充购买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区交管指挥中心）相关办公设备款；
12、4G酒驾检测仪采购项目支出；

13、交警大队变压器配电项目支出；

本项目资金使用率100%，资金支付无滞留、闲置等现象，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与资金管理办法相符。

（三）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交通警察大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实施条例规定，以及财政部相关法规的规定以及《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财务管理制度》（昆公呈发〔2014〕17号）, 《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专项资金管理规定》（昆公呈发〔2014〕18号）等规章制度对资金、物资进行管理和使用；严格按照财经纪律规范和使用财政资金，做到资金的使用均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并实行专人管理、转账核算、专款专用原则。

项目资金的申请付款方式合理，涉及采购项目，交通警察大队根据政府采购计划及采购方式审批表，严格按政府采购审批方式组织采购，对于呈贡区交警指挥中心一次性设备采购安装项目呈贡区交警指挥中心一次性设备采购安装电子产品检测服务、信息系统建设工程委托监理、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交警大队指挥中心采购办公自动化设备项目等进行公开招标，通过公开招投标确定相关中标单位，按照中标文件和合同约定付款金额进度情况上报财务科审批支付。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与资金管理办法相符，资金的使用控制较为科学合理。

（二）项目实施情况分析。
1.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在公安业务办案经费的使用上严格按照经费审批程序，分局设置了警务保障室并安排专职人员对分局的经费进行严格的审核。经费在3万元以下的要分管局领导签字，3万元要通过分局办公会议决定，或者分局党委会决议通过，所有经费都严格《分局财务管理规定》。

2.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分局从预算就严格对资金实行专人管理、转账核算、专款专用原则。严格按照《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财务管理制度》（昆公呈发〔2014〕17号）等规章制度对资金、物资进行管理和使用和监督。

（三）项目绩效情况分析。

2017年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项目绩效支出根据《呈贡区财政支出项目预期绩效目标申报情况》、《昆明市财政局预算绩效管理暂行办法》（昆政办〔2012〕129号）规定，严格控制资金的使用，本着节约、高效的原则真实准确、实事求是反应项目的完成情况。

项目经济性分析：随着呈贡区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呈贡区机动车保有量和机动车驾驶员数量迅猛增长， 给呈贡的交通管理带来极大的难度，同时，交通同行能力的羸弱也严重制约着呈贡经济的有效发展。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的建设，在强化交通指挥调度、防事故、保平安、促发展方面起到了及其重要的作用，既提高了交通指挥调度的智能化水平，又促进了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的良好发展态势，有效的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项目效率性分析：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的建成，一是提高了整合资源的能力，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建成后提高了工作效率；二是提升了整个呈贡区突发事件的指挥调度能力；三是提缩短了指挥调度的时间，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的建成，引入了现代化的先进设备，提升了指挥调度的能力、缩短了指挥调度的时间。

项目效益性分析：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的建成，一是极大地节约了警力，将原来警力路面巡逻管控变为视频巡逻与路面巡逻相结合，用视频巡逻各交通主干道和重要道路，有效提高了路面管控能力和效率；二是提高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取证能力，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建成后，相关的视频监控和卡口配套设施接入指挥中心，通过视频巡逻和视频查询，提高了道路交通事故的取证能力；三是为呈贡区的智慧交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指挥中心犹如人的大脑，智慧交通乃至智慧城市的建设，必定要有一个现代化的指挥中心，才能使智慧交通或是智慧城市起到智慧的作用。

五、综合评价情况及评价结论（附相关评分表）

经对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建设经费的绩效目标设立、资金落实、资金支出及管理、产出和效益方面等进行绩效评价，主要在强化交通指挥调度、防事故、保平安、促发展方面，既提高交通指挥调度的智能化水平，促进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的良好发展态势，有效的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达到了预期绩效目标。

    六、绩效评价结果应用建议（以后年度预算安排、评价结果公开等） 

    强化评价结果运用，2017年的年度预、决算已在网上进行了公开，未收到任何不良反馈

七、主要经验及做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专项管理方面无问题。专项立项依据充分；有规范的资金管理办法，资金管理办法规范。

（二）资金分配方面的问题。资金分配合理，重点突出，公平公正；无散小差现象发生；资金分配和使用方向与资金管理办法相符。

（三）资金拨付方面的问题。款项拨付及时，无滞留、闲置等现象发生。

（四）资金使用方面的问题。资金使用符合规范，无截留、挪用等现象发生，该资金的使用促成了呈贡交警指挥中心（区应急联动指挥中心）的建成，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八、其他需说明的问题         

               昆明市公安局呈贡分局交通警察管理大队

                          2018年4月10日

